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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GN Power Co., Ltd.*

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碼：1816）

須予披露的交易及關連交易
出售陽江核電 17%股權

董事會公佈，於 2016年 11月 30日，董事會已審議並通過本公司、廣核投與中電

核電（陽江）有限公司（中電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的全資

附屬公司）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根據股權轉讓協議，本集團向中電核電（陽江）

有限公司出售其所持有的陽江核電 17%股權。其中包括本公司直接持有的陽江核

電 12%股權和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廣核投持有的陽江核電 5%股權。待出售股權

完成後，本公司將直接及間接持有陽江核電合共 61.2%的權益比例，陽江核電仍

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根據公開掛牌結果，出售股權的價款為人民幣 50億元整。

經本集團與中電核電（陽江）有限公司公平磋商，雙方關於股權轉讓的付款、生效

條件及過渡期主要安排達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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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中電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0.31%的股權。港核投持有廣東核

電合營有限公司（本公司間接持有 75%股權的附屬公司）25%的股權，為本公司附

屬公司層面的主要股東。中電核電運營管理（中國）有限公司持有大亞灣核電運營

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間接持有 87.5%股權的附屬公司）12.5%的股權，為本

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主要股東。港核投、中電核電運營管理（中國）有限公司與中

電核電（陽江）有限公司均為中電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故中電控股有限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

上市規則第 14A章，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出售股權構成本公司的關連

交易。

鑒於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出售股權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均低於

2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該等交易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的交易，須遵

守申報及公告的規定。同時，該等交易構成與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進行的交

易，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01條，因本公司董事會已批准該等交易，且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交易條款公平合理、交易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及符合本公司

及整體股東利益，因此可獲豁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 10月 7日的相關公告，內容有關在北京產權交易所通過

公開掛牌出售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的附屬公司陽江核電 17%股權事宜。

董事會公佈，於 2016年 11月 30日，董事會已審議並通過本公司、廣核投與中電核

電（陽江）有限公司（中電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的全資附屬

公司）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根據股權轉讓協議，本集團向中電核電（陽江）有限公

司出售其所持有的陽江核電 17%股權。其中包括本公司直接持有的陽江核電 12%股

權和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廣核投持有的陽江核電 5%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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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集團與中電核電（陽江）有限公司公平磋商，雙方關於股權轉讓的付款、生效條

件及過渡期主要安排達成一致。

股權轉讓協議

股權轉讓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2016年 11月 30日

訂約方

轉讓方： 本公司、廣核投

受讓方： 中電核電（陽江）有限公司

出售股權

出售的股權為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的陽江核電 17%股權，其中包括本公司直接持

有的陽江核電 12%股權和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廣核投持有的陽江核電 5%股權。

轉讓價

根據公開掛牌結果，出售股權的價款為人民幣 50億元整。

付款

截至本公告日期，中電核電（陽江）有限公司已將人民幣 5億元匯入北京產權交易所

指定的託管賬戶，作為交易保證金。雙方同意剩餘股權轉讓協議轉讓價按以下規定

進行支付：

(i) 在股權轉讓協議生效後 5個工作日內，中電核電（陽江）有限公司將人民幣 45億

元以人民幣形式匯入北京產權交易所指定的託管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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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股權轉讓交割完成日當日或其後 3個工作日內，由北京產權交易所從託管賬

戶將人民幣 50億元劃出予本集團指定的符合相關規定的賬戶。

生效條件

股權轉讓協議經各方的授權代表簽字、加蓋公章之日起成立，並滿足以下主要條件

後生效。

(i) 完成各監管機構的相關批准；

(ii) 獲得陽江核電若干貸款方的批准；及

(iii) 獲得陽江核電全體股東的批准。

過渡期主要安排

(i) 過渡期指自本股權轉讓協議簽署日至股權轉讓交割完成日的期間。

(ii) 過渡期內，陽江核電的重大資產變動需要及時通知及╱或事先獲得中電核電（陽

江）有限公司的書面同意。

(iii) 股權轉讓交割完成日後，委託雙方認可的第三方審計機構對陽江核電按照中國

企業會計準則進行專項財務審計，並以上述審計報告為准計算過渡期結算金

額。過渡期結算金額根據出售股權計算，為資產評估基準日至股權轉讓交割完

成日期間的資本金投入和未分配利潤變動之和。

(iv) 過渡期結算金額在專項財務審計報告經雙方確認後 5個工作日內，由中電核電

（陽江）有限公司按照相關規定直接劃付本集團指定的符合相關規定的賬戶。

陽江核電的資料

陽江核電成立於 2005年 2月 23日，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分別由本公司、廣

核投、中廣核一期產業投資基金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聯營公司）與廣東省粵電集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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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分別持有 46%、30%、7%及 17%的股權。其主要業務為從事陽江核電站的建

設及運營業務。截至本公告日期，陽江核電擁有三台各 1,086兆瓦的已投入商業運

營的核電機組及三台各 1,086兆瓦在建的核電機組。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及 201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陽江核電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

則計算的年度利潤（扣除稅項前後）載列如下：

截至 12月 31日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2014年 2015年

（經審計） （經審計）

除稅前年度利潤 643,317 778,475

除稅後年度利潤 621,103 787,363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陽江核電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列報的資產總值、負債

總值及資產淨值分別約為人民幣 67,793,174千元、人民幣 53,575,552千元及人民幣

14,217,622千元。

對本集團的財務影響

待出售股權完成後，本公司將直接及間接持有陽江核電合共 61.2%的權益比例，陽

江核電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其財務業績將繼續計入本集團之綜合損益及其他全

面收入表，不影響本集團的年度利潤和年度全面收入總額，但將會影響分配至本公

司擁有人和非控股權益的年度利潤及全面收入總額。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出售股權作為權益交易處理，調整的非控股權益金額與所收取轉讓價之間的差

額直接於資本儲備確認並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不確認盈虧。根據 1）陽江核電 2015

年 12月 31日資產淨值對應 17%股權的價值，及 2）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的轉讓價，目前

預期上述差額之金額約為人民幣 25.83億元，實際金額待股權交割完成後根據專項財

務審計報告計算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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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股權擬收取的轉讓價將用作償還本集團的債務、補充流動資金或項目投資建

設。

出售理由及益處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 10月 7日的相關公告，出售陽江核電 17%的股權不會改

變本公司為陽江核電控股股東的地位。出售股權主要考慮：i）符合本集團的業務定

位和發展策略；ii）引入其他合適的股東方將有助於整合市場資源，提升本集團（含

陽江核電）的市場開拓能力，有利於爭取未來更多電力市場份額；iii）可更直接和有

效的借鑒和引入新股東方的成熟經驗和先進理念，進一步提升經營管理水平，增強

綜合實力，以應對未來市場挑戰；及 iv)可優化陽江核電的股權結構，進一步提升陽

江核電的治理和經營管理水平。

經北京產權交易所確認，中電核電（陽江）有限公司滿足出售股權對意向受讓方的要

求，符合出售股權的上述考量。

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乃經本集團與中電核電（陽江）有限公司公平磋商後訂立。董事

（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出售陽江核電 17%股權的轉讓價釐定基準屬公平合

理，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乃按一般商務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本

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相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是中國領先的核電公司，致力於核能發電為主的電力供應和服務，主要經營

範圍包括：以核能為主的電力生產、熱力生產和供應，相關專業技術服務；核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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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組織實施核電站工程項目的建設及管理；組織核電站運行、維修及相關業

務；組織開發核電站的設計及科研工作；從事相關投資及進出口業務。

廣核投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業務為經營貨物及技術進出口業務以及參與

核電建設。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在香港擁有及經營

縱向式綜合電力業務，涵蓋發電、輸電、配電和客戶服務，並於中國內地、印度、

東南亞、台灣及澳洲投資能源業務。中電核電（陽江）有限公司為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的全資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中電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0.31%的股權。港核投持有廣東核電

合營有限公司（本公司間接持有 75%股權的附屬公司）25%的股權，為本公司附屬

公司層面的主要股東。中電核電運營管理（中國）有限公司持有大亞灣核電運營管理

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間接持有 87.5%股權的附屬公司）12.5%的股權，為本公司附

屬公司層面的主要股東。港核投、中電核電運營管理（中國）有限公司與中電核電

（陽江）有限公司均為中電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故中電控股有限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出售股權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鑒於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出售股權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均低於 25%，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該等交易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的交易，須遵守申報

及公告的規定。同時，該等交易構成與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進行的交易，根據

上市規則第 14A.101條，因本公司董事會已批准該等交易，且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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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確認交易條款公平合理、交易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及符合本公司及整體股東利

益，因此可獲豁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董事會已審議並通過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出售股權。本公司概無董事在

股權轉讓協議下擬進行的出售股權中具有利益衝突，也無須對股權轉讓協議的議案

放棄投票。

本公司股東及╱或潛在投資者應留意，出售事項的進行受限於若干因素，包括但不

限於「生效條件」一節所載的條件是否得到履行。由此，本公司股東及╱或潛在投資

者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必謹慎。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匯具有下列含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 2014年 3月

25日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H股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碼 1816.HK）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關連交易」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須予披露的交易」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 9 –

「出售股權」 指 本集團向中電核電（陽江）有限公司出售本集團持

有的陽江核電 17%股權，其中包括本公司直接持

有的陽江核電 12%股權和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廣

核投持有的陽江核電 5%股權

「股權轉讓協議」 指 本公司、廣核投與中電核電（陽江）有限公司於

2016年 11月 30日簽訂的《關於陽江核電有限公司

17%股權的股權轉讓協議》

「廣核投」 指 廣東核電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 1983年 8月 18日

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核投」 指 香港核電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 1983年在香港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附屬公司廣東核

電合營有限公司 25%的股權。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

訂）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中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 10 –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陽江核電」 指 陽江核電有限公司，一家於 2005年 2月 23日在

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

司，分別由本公司、廣核投、中廣核一期產業投

資基金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聯營公司）與廣東省粵

電集團有限公司分別持有 46%、30%、7%及 17%

的股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張善明

董事長

中國，2016年 11月 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高立剛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張善明先生，施兵先

生，肖學先生及卓宇雲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那希志先生，胡裔光先生及蕭偉強先生。

* 僅供識別


